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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是财政的一

个重要职能

财政投资评审的概念在 1998 年

才提出来，但这项工作此前早已开

展了，也就是财政对工程的审价工

作。上世纪 50 年代，在财政部内设

立基建财务司，对外称中国人民建

设银行，代行建设项目概、预、决

（结）算等财政职能，80 年代，财政

部两次发文要求建设银行做好审价

工作。1 99 4 年，财政部收回部分基

本建设财政财务管理的职能时，再

次发文明确预结算审查职能由建设

银行代理，所以这个职能是财政固

有的职能之一。

自 90 年代以后，随着国家金融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专业银

行逐步商业化，建设银行对政策性

业务的管理不断弱化，其代行的基

建项目预结算审查工作名存实亡，

这对财政投资管理、财务管理工作

十分不利。为此，1 9 9 8 年财政部收

回了原建设银行代行的工程审价职

能，正式将工程审价改称为财政投

资评审。所以说，财政投资评审工

作既是财政审价工作的延续，又是

财政对基建项目管理的综合体现。
以前，财政部门从事财政投资管理

的人员很少，懂工程技术专业知识

的人才更少，不能真正了解建设项

目情况，难以有效行使财政监督和

投资管理。下达基本建设支出预

算，一般按投资计划进行，项目到

底要花多少钱，心中无数，预算下

达后，钱怎么花的，也无法搞清，

更谈不上资金追踪问效。以财政投

资评审机构专业队伍作为财政投资

评审的技术支撑，可有效地解决财

政投资管理存在的一 些技术性问

题，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基本建设

支出的规范、安全和有效，提高了

财政部门依法理财能力。

财政经建部门归口财政投资评

审管理工作，在加强财政投资评审

业务指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财政部 “三定” 方案，经

济建设司负责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工

作，承担指导财政投资评审的任

务。为搞好评审管理工作，经济建

设司从规范评审制度着手，建立起

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财政投资评审

体系。评审管理工作做到了管理制

度、审核批复、操作规程、评审业

务委托管理、评审结论处理及评审

业务付费等六个方面的统一。
第一，制定了《财政投资评审

管理暂行规定》，规范财政投资评

审行为。从制度上明确了财政投资

评审的概念、法律依据、范围、目

的、对象、内容，明确了对财政投

资评审机构、项目建设单位的具体

要求以及财政部门管理投资评审工

作的主要职责，使财政投资评审工

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建立起评审业务统一委

托管理机制。财政部内所有需进行

投资评审的项目，由经建司统一委

托评审机构，统一委托要求和标

准，统一协调与国家发改委、建设

部等部门的关系，保证投资评审工

作顺利开展。
第三，制定了《财政投资评审

项目评审操作规程》。从制度上进

一步明确了评审机构的责任、项目

评审的依据和程序、项目预算及竣

工决算评审的要求和具体实施程

序、项目评审的质量控制要求和办

法以及评审报告的 格式和主要内

容。建立起一套较为规范的财政投

资评审操作程序，使财政投资评审

工作规范化、程序化。

第四，建立起财政投资评审业

务质量控制体系。明确了评审项目

和评审机构的选择原则、委托评审

方式、项目评审过程的控制方法、

评审报告质量控制要求和奖惩措

施，建立起评审质量通报制度、抽

查复审制度以及评审业务交流机

制。按照 “公开 、公平、择优” 原

则，选择评审机构开展评审业务。

第五，制定了财政投资评审结

论的处理办法。规范了财政投资评

审审减中央财政性资金的处理原

则、处理程序等。评审结论经财政

部审核确认后，作为项目主管部

门、项目建设单位进行项目投资管

理、财务管理及财政部拨付中央级

财政性资金（ 包括预算内外的各类

基金、拨款、国债资金和其他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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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金 ）和对违反财政法规行为进

行处罚的依据之一。预算评审审减

的中央财政性资金保留在国库，作

为财政部掌握和控制中央财政性资

金拨付进度的依据，不用于平衡预

算，不调整有关部门下达的项目投

资计划和财政部下达的项目支出预

算。决算评审审减的中央财政性资

金，上交中央财政。
第六，制定了财政投资评审费

用付费管理办法。为节约经费，有效

控制财政投资评审成本，该付费办

法所规定的付费标准大大低于社会

标准，约相当于社会标准的 1/4左右。
第七，制定了政府性基金年度

决算及中央大中型基建项目竣工财

务决算审批办法，建立起政府性基

金年度决算及中央大中型基建项目

竣工财务决算审批办法先评审再批

复制度。
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作用，

更好地服务、服从于财政工作和经

建工作

这几年，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紧

紧围绕财政改革和财政中心工作，

积极开展纳入部门预算基本建设项

目支出预算评审、竣工决算评审、

财政专项资金的追踪问效和绩效考

评工作，尤其是积极开展国债投资

项目的投资评审工作。重点选择部

分国债投资项目（如仓容 900 亿斤的

1200 多个国家储备粮库、大江大河

治理、水库除险加固、公路、铁路、

机场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央

国家机关办公设施建设项目 ）进行

了投资评审；选择小浪底水利枢纽

工程、国家大剧院等项目进行资金

使用情况检查；选择污水处理项

目、农村电网改造项目进行追踪问

效；选择土地整理项目、政府性基

金项目、基建项目贷款财政贴息以

及矿产资源补偿费等进行了专项核

查；并对中央大中型基建项目竣工

决算进行了投资评审。财政投资评

审在财政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中发

挥了参谋助手作用，在加强基本建

设资金管理，尤其是国债投资管理

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审减和节约

了大量资金，有效地避免了许多建

设资金被挤占、挪用、浪费，减少

了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在一定程

度上遏制了基本建设领域长期以来

存在的项目投资 “概算超估算、预

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 和擅自变

更设计、扩大规模和提高建设标准

等问题，加强了财政投资项目的监

督管理，保证了财政资金使用安

全、合规、有效。
当前，财政工作处于不断改革

和创新时期，加强部门预算管理和

开展绩效考评工作是财政工作的重

点；新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出台，

政府投资范围、审批制度等有了较

大变化，对财政投资管理也提出了

更高要求，财政投资管理及整个经

建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各级财政

经建部门应充分利用财政投资评审

这支队伍，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

的作用，更好地服务、服从于财政

投资管理工作和经建工作，将财政

投资管理工作乃至整个财政经建工

作做得更好。

1. 使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更好地

服务于部门预算改革。财政部门应

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队伍技术支

撑作用，加强对纳入部门预算中央

预算内基建投资项目前期准备情况

的专项核查、项目预算评审、决算

评审，为项目预算编制审核，为预

算下达、预算执行和项目竣工财务

决算审核提供依据。

2. 使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更好地

为国库集中支付服务。财政部将于

2 005 年在中央和地方全面推行财政

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国库单一

账户体系，所有的财政资金纳入国

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基本建设支

出拨付纳入国库集中支付后，有大

量的工程进度款支付的审核工作，

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机构的作

用，可以弥补财政部门人手不够、

不熟悉工程技术专业知识的不足，

提高集中支付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为国库集中支付提供技术保证。
3. 使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更好地

服务于政府投资项目支出绩效考评

工作。基本建设项目的绩效考评、

追踪问效作为下一步财政投资工作

的重点，也是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

重点，选择部分行业、部分类型项

目开展绩效考评、追踪问效工作，

可为投资决策、投资管理及制度建

设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

4. 加大对财政专项资金投资项

目、政府性基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

用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等专项核查

工作，以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政

府性基金的财政监管力度，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

5. 进一步加强对中央大中型基

本建设项目的竣工决算评审工作，

为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批复、产权登

记、资产移交提供准确信息。
6 . 进一步完善财政投资评审管

理规章制度。结合投资体制 、建设

工程逐步推行代建制和工程量清单

计价等改革，进一步完善财政投资

评审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等。

7 . 狠抓财政投资评审质量，保

证投资评审结论的准确。要通过进

一步加强评审管理制度建设，严把

评审机构选择关 、评审报告审核

关，加强评审业务指导和培训，切实

提高财政投资评审质量。今后，将根

据评审质量对评审机构进行排名，

建立先优汰劣机制，择优选择评审

机构开展评审业务，并扩大评审复

审范围 ，以保证财政投资评审质

量；加强财政投资评审业务指导，定

期开展财政投资评审业务培训，以

进一步提高财政投资评审质量。
（ 作者为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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